
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

2023年上半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  

   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辽宁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

训评价组织遴选技术评估工作的通知》(辽人社函[2021]53 号)和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《关于同意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函》文件精神，

结合社会服务需求，我校拟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(工种)目录及计划 

 

注：本计划依据认定报名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认定时间以准考证为准。 

二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、报名材料及受理地点、时间  

  （一） 报名条件 

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种的申报条件，以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

公 布 的 国 家 职 业 技 能 标 准 和 省 、 市 主 管 部 门 文 件 规 定 执 行 ， 查 询 网 址 ：

(http://www.osta.org.cn/)。 

（二）报名准备材料 

1、电子版照片：以身份证号命名，免冠、彩色、白底，jpg 格式，尺寸比例 3:4，

单张小于 200KB； 



2、身份证明（居民身份证、士兵证、军官证、警官证、护照、港澳台居住证、

港澳台居民身份证）； 

3、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“申报条件”中规定的证明材料（工作年限证明）。 

（三）受理地点、时间 

报名地点：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南校区（文荟楼 302 室）。报名截止时间：2023

年 3 月 19 日 16 点。报名咨询电话：陈老师 18504189350、尤老师 13604983090 

 

三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方式  

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《关于印发<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(试行)>》的通知》

(人社职司便函［2020］17 号)和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<辽宁省社

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(试行)>的通知》(辽人社规[2021］1 号)

有关要求，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，五级(初级工)、四级(中级

工)、三级(高级工)采用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。二级（技师）采用理论知识考试、综合评审和技能笔答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 

 

四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合格标准  

   根据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有关规定，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

的理论知识考试合格标准为 60 分(试卷满分 100 分)；技能操作考核合格标准为 60

分(试卷满分 100 分)。参加五级、四级、三级认定的理论知识考试、技能操作考核两

项成绩都达到合格标准(60 分)的给予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

五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 

   认定工作结束后，阜新高等专科学校按照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》为成绩

合格人员编码，报主管部门审核、复核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国家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，

学校制作和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(或电子证书)。纸质证书与电子证书具有同等效力，

可 在 国 家 技 能 人 才 评 价 证 书 全 国 联 网 查 询 系 统 进 行 查 询 。

(http://zscx.osta.org.cn/) 

本公告由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6日 
 

 


